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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人”）作为深

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维存储”或“公司”）的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佰维存储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加强公司与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宝科技”）的战略

合作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南南佰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南佰算”）

拟作为战略投资者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臻宝科技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股票

（A 股）最终获配金额以臻宝科技公布的《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为准。 

公司已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鉴于本次投资事项是参与认购臻宝科技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属于临时性

商业秘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

缓与豁免管理规定》以及《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并经董

事长、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公司已就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暂缓披露，与臻宝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事项同步公开披露，暂缓披露期间公司股票的交易亦未发生异常波

动的情形。现暂缓披露的原因消除，公司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关联方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持有臻宝科技 3.94%股权。因此，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完成后，将形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属于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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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包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

的交易（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履行相关义务的除外）超

过 3,000 万元，但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本次关联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 

1、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 

法人/组织全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MA01N9JK2F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张新 

成立日期 2019/10/22 

注册资本 20,415,000 万元 

实缴资本 17,935,732.6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 号 52 幢 7 层 701-6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 1 号职工之家 C 座 21-23 层 

实际控制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持股 3.94% 

主营业务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

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法人（截至董事会审议时） 

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司共同

参与增资的共同投资方 
□是 ☑否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为公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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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5%以上的股东（截至董事会审议时），除此之外，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与公

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交易标的为臻宝科技股权，本次交易构成《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的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二）企业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4QJ58P 

3、注册资本：11646.7696 万元 

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法定代表人：王兵 

6、成立时间：2016 年 2 月 25 日 

7、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森迪大道 56 号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研发、制造、销售、维修：机电设备和设备配件；

研发、制造、加工、销售：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和电子元件；机械与设

备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项目）；仓储服务

（不含化危品），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9、实际控制人：王兵 

（三）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营业收入为 86,758.17 万元，资产

总额 161,867.62 万元，资产净额 121,026.94 万元，净利润 22,593.08 万元，资产

负债率 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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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臻宝科技为拟 IPO 公司，企业基本信息来源于企查查，上述财务数据摘

自其招股说明书（注册稿）披露的经审计财务数据。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臻宝科技聚焦于半导体干法刻蚀及气相沉积设备真空零部件制造和零部件

清洗再生服务。公司开展的封装业务需要采购封装各工艺环节的设备及其零部件，

可以采购臻宝科技的石英、硅、陶瓷相对应的设备零部件。公司已与臻宝科技签

署相关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先进封测产线半导体零部件国产化，以提升公司自身

供应链安全和稳定。 

公司本次参与臻宝科技的战略配售是充分考虑到双方的行业地位及臻宝科

技的未来发展前景，进一步巩固双方战略合作关系，为公司业务发展和投资创造

更多价值。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已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均审议通过了本次共同投资事项。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六、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参与臻宝科技战略配售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由于二级市场股

票价格受宏观经济、行业、臻宝科技自身生产经营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价格具

有不确定性，因此，公司所持有臻宝科技的股票存在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召集、

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基于

公司发展规划而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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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天琦              张延恒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